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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： 

消费是最终需求，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。为顺应居民消费升级

趋势，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，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，发挥

消费基础性作用，助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提

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大力优化国内市场供给 

（一）全面提升国产商品和服务竞争力。积极推进质量提升行动，

引导企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。深入开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协同服

务及应用，推进“一站式”服务试点。尽快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，

推动养老、家政、托育、文化和旅游、体育、健康等领域服务标

准制修订与试点示范。在消费品领域积极推行高端品质认证，全

面实施内外销产品“同线同标同质”工程。开展质量分级试点，

倡导优质优价，促进品牌消费、品质消费。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

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，支持企业建立工业设计中心、创意设计

园等平台，培养引进创意设计人才，提高产品文化内涵。鼓励外

贸加工制造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产能，创新商业模式，通过自营、

合作等方式增加面向国内市场的优质商品供给。规范检验检测行

业资质许可，提升消费品领域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技术服务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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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企业树立质量提升的示范标杆。（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民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总

局、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二）加强自主品牌建设。深入实施增品种、提品质、创品牌的

“三品”战略。保护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品牌，建立动态管理机制，

认定和培育一批文化特色浓、品牌信誉高、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华

老字号品牌。加强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建设，制定完善相关评

价标准和制度规范，塑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农业品牌。

持续办好中国品牌日活动，通过举办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、中

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以及自主品牌消费品体验活动等，塑造中国品

牌形象，提高自主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扩大自主品牌消费。鼓

励行业协会、研究机构等开展中国品牌研究。（中央宣传部、发

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

部、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三）改善进口商品供给。依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

口，进一步增加国内市场优质商品供给。支持中心城市做强“首

店经济”和“首发经济”，鼓励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市场首发或

同步上市新品。落实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和相关监管政

策，除国家明令暂停进口的疫区商品以及因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

险而启动风险应急处置的商品外，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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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，进一步畅通商品退换货通道。优化网络营

销生态，规范大型跨境电商平台管理，鼓励线上率先实现境内外

商品同款同价。落实好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措施，调整优

化部分消费税品目征收环节，将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

的消费税由进口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征收。（财政部、商务部、

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、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四）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。以建设中国特色免税体系为目标，

加强顶层设计，破除行业发展障碍，提高行业发展质量和水平。

科学确定免税业功能定位，坚持服务境外人士和我出境居民并重，

加强对免税业发展的统筹规划，健全免税业政策体系。完善市内

免税店政策，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。鼓励有条件的城市

对市内免税店的建设经营提供土地、融资等支持，在机场口岸免

税店为市内免税店设立离境提货点。扩大口岸免税业务，增设口

岸免税店。根据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升级情况，适时研究调

整免税限额和免税品种类。在免税店设立一定面积的国产商品销

售区，引导相关企业开发专供免税渠道的优质特色国产商品，将

免税店打造成为扶持国货精品、展示自主品牌、传播民族传统文

化的重要平台。（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 

二、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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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品。构建文旅多产业多领域融合互通

的休闲消费体系，建设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。推

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，打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购物

场所。推动重点城市加快文化休闲街区、艺术街区、特色书店、

剧场群、文化娱乐场所群等建设，发展集合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

区。规范演出票务市场，加强对演出赠票和工作票管理，强化票

务信息监管。培育新型文化和旅游业态，鼓励博物馆游、科技旅

游、民俗游等文化体验游，开发一批适应境内外游客需求的旅游

线路、旅游目的地、旅游演艺及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创意旅游

商品。促进全域旅游发展，提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质和品牌影

响力。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入境海岛游、近海旅游、乡村旅

游、冰雪游、历史古都文化游等特色旅游。加快中国邮轮旅游发

展示范区和实验区建设。（文化和旅游部、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

乡建设部、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六）改善入境旅游与购物环境。鼓励各地区、各行业运用手机

应用程序（app）等方式，整合旅游产品信息，畅通消费投诉渠

道，改善旅游和购物体验。提升“智慧景区”服务水平，利用互

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做好客流疏导和景区

服务。加大入境游专业人才培养力度。提升景区景点、餐饮住宿、

购物娱乐、机场车站等场所多语种服务水平。在充分考虑国家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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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和人员往来需要的前提下，积极研究出台便利外籍人员入出境、

停居留的政策措施。鼓励境内支付服务机构在依法合规前提下与

境外发卡机构合作，为境外游客提供移动支付业务。鼓励境外游

客集中区域内的商店申请成为离境退税商店，优化购物离境退税

服务。培育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、消费潜力大、国际化水平高的

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、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，实施出入境

便利、支付便利、离境退税、免税业等政策，形成一批吸引境外

游客的旅游消费目的地。（文化和旅游部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、

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商务部、人民银行、税务总局、

移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七）创新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模式。编制前瞻性入境旅游营销战

略规划，更好发挥各地区旅游推广联盟、行业协会和新媒体作用，

持续推广塑造“美丽中国”形象。鼓励成立专业化的文化旅游形

象营销机构，探索建立政府搭台、企业主导、线上线下融合、游

客参与互动的全方位推广宣传模式。充分利用境外旅行社渠道，

创新商业合作模式，促进境外旅行社宣介中国旅游品牌、销售中

国旅游产品。（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央宣传部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 

三、着力建设城乡融合消费网络 

（八）结合区域发展布局打造消费中心。持续推动都市圈建设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609


